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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永 农

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
,

案件证据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

长期以来
,

对于什

么是案件证据
,

它有哪些属性和特点?一直存在着分歧
,

尚未作出真正科学的论证
,

必须进行深

入地研究和探讨
,

以求得到正确的结论
。

一
、

关于案件证据的定义

什么是案件证据 ? 有着不同的说法
。

英国法学家边沁说
: “

在最广泛意义上
,

把证据假设为

一种真实的事实
,

成为相信另一种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理由的 当然事实
。 ” ① 称为理由说或

原因说
。

英国法学家詹姆斯
·

菲利普说
: “
证据即证明事实的方法

。 ” ②前苏联法学家 A
·

中
·

克

林曼说
: “

证据是借以确认对某一案件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一种手段
。 ” ③ 叫做方

法和手段说
。

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说
: “

证据者
,

举证和证据调查之结果也
。 ” ④属于结果说

。

我

国学者吴家麟说
: “

证据
“

不是客观事实本身
,

而是客观事实在人们意识的反映
;
它是第二性的

,

而不是第一性的
. ” ⑥ 归纳为反映说

.

宋峻则认为
: “

证据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客

观事实
. ”⑥ 称为事实说

.

我国学者齐剑
、

童振华认为
:

证据
“

既不能称之为存在
,

也不可以称之

为意识
,

而是信息
,

或关于案情的信息
。 ” ⑦叫做信息说

。

上述的不同观点
,

表明了对于什么是证

据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和提高
。

要给案件证据规定一个科学的定义
,

首先必须知道案件证据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
。

笔者认

为
:

案件证据是被认识了的表明案件客观存在的表现形式
。

只有认识了它以后
,

才能给案件证

据下一个科学的定义
.

案件是一种社会客观现象
,

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犯罪案件
、

民事案件
、

经

济案件
、

行政案件和违纪案件
,

都是离开办案人员意识的客观存在
。

无论哪种案件
,

都有它的发

生和变化的过程
,

会以一定的物质形式显露出来
。

如犯罪案件以犯罪现场
、

犯罪人实施犯罪的

工具和痕迹
、

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
、

犯罪人的遗留物和犯罪人的人身痕迹等物质形式表现出

来 ; 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以当事人争执的财物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

等等
。

这种表 明案件发生

(英 )边沁著《诉讼诬据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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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利普著《英国法导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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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的物质形式
,

·

ll’ 而它以
·

定形态的实体出现
、

”
·

h’ 而
`

它以存在 犷 定形态的收体出

现
。 `

尖体可以 是案件
’

1. 实的本 身
.

如犯
’

”、的 「炜
、

犯华人的遗留物等
.

级体 kJl 不灿 , 实的本身
.

只能农 11) 1
.

!̀
’

9于
,

如犯 11见人川 111汀威 Ì F受害 人
,

) t王卜推拉受害人和其他径害受害人的行为动作
,

就
.̀

r以以 在场的 ! ! l晰人的 !冻述和芍U罪 人的供述 ull
.丫网材料表现出来

,

或 齐以 当场录像录音装

段录 下的磁带 农现 出来
。

这种
.

, j’ 词材料和视听资料就不楚以实体出现的孚实本身
.

而是表现案

件
’

!`
’

尖的载体
。

认识 J’ 农明案件
`

1̀实情况的实体和救体
,

就认识了案件真实情况
.

于是
,

这种

实体和载体就成 r 证明案件典实情况的案件证据
。

认识 f 案件证据是表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

定形态的实体和载体以后
,

接特就是如何概括

实体和载体的问题 厂
。

实体是
·

种事实
,

载体则是表现案件事实的材料
。

是用
“

1不实
”
概括两者

呢 ? 还是用
“

材料
” 概括呢 ? 应气用

“

材料
”

这个词概括两者才比较科学
。

第一
,

从词的包容性讲
,

“

材料
”
叮以包括

“

,Jf 实
”

的内容
,

因为
“

材料
”
其有

“

书实
”

的成分
,
而

“

事实
”

却难以包括
“

材料
” 。

既然载体本身是一种材料
, “

水实
”
又难以概括

“

材料
” ,

而
“

材料
” 又具有

“

事实
”

的成分
,

所以
,

用
“

材料
”
概括表明案件

·

1解实的实体和载体是 比较正确的
。

第二
,

实体这种事实
,

一旦被用来作为

证 明其他
’

】「物之用
,

就 j冬有
“

材料
”

的性质
,

因为它具有被认识了的主观因素
,

并不是纯客观
.

扛

实
,

而非纯客观 , 实
,

就共有
“

材料
”

的性质
。

第三
,

不需要用
“

事实材料
”

来概括
,

因为
“

材料
”
已

经只有
“

书实
”

的内容
; 同时

, “ “

1〔实材料
”

容易产生棍乱
,

把两者放在一起
,

说不清到底是事实还

是材料
。

既然可以用
“

材料
”

概括实体和载体
,

那么
,

用表现案件事实的材料来说明案件发生和

变化情况时
,

这种材料就成 为证明案件发生和变化情况的案件证据了
.

因此
,

案件证据
,

是指证

明案件发生和变化情况的材料
。

这就是案件证据的科学定义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这个定义中为

什么要用
“

案件发生和变化情况
” ,

而不是
“

案件真实情况
” ,

这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加具体
、

明

确
,

并且前者 已经包含了后者的意思
。

二
、

关于案件证据的属性

案件证据有哪些属性 ? 法学界有争论
。

有人主张证据有客观性和相关性两性
;
有人主张证

据有客观性
、

相关性和合法性三性
;
有人主张四性

,

即加上证明性 ,有人主张五性
,

在四性基础

上再加上制约性
。

笔者认为
,

案件证据的属性必须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

一是证据性质方面的属

性
; 另是证据结构方面的属性

。

只有从证据的性质和结构两个方面研究案件证据的属性
,

才能

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案件证据的属性
。

(一 )案件证据的客观性
、

法律性和科学性

案件证据就其性质方面的属性来说
,

具有客观性
、

法律性和科学性三性
,

它们同时寓于案

件证据之中
。

1
.

案件证据的客观性

案件证据的客观性
,

是指案件证据具有客观事实的性质
,

即它来撅于案件客观存在
。

案件

证据的客观性
,

排斥了以人的主观意志决定案件证据的主观性
。

案件证据
,

必须表现客观存在

的案件事实
,

而不是背离案件事实
。

只有根据案件客观事实搜集的证据
,

才具有客观性
,

才能证

明案件真实情况
。

案件证据的客观性
,

是案件证据存在的客观依据
。

如果案件证据没有客观性
,

就失去了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格
,

也就不能成为案件的证据
。

案件证据具有客观事实的性质
,

并不意味着案件证据就是客观事实
。

案件证据与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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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两件事
。

但是有人认为
:“

证据的客观性— 证据是事实
,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 ①案件

证据并不是客观事实
.

第一
, “
客观事实

”
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

; “

案件证据
” ,

是指证明案件客观

事实的东西
,

那么
,

怎么能把证明客观事物的东西变成客观事物呢 ? 当然不能
。

第二
,

用实体如

犯罪工具这一类事实作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据
,

这时实体的事实已经是被认识了的非纯客

观事实
,

成为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材料
。

忽视或不认识这种变化
,

就把握不住案件证据的非纯

客观事实的性质
,

划不清楚案件证据与客观事实的界限
,

其结果导致混乱
。

例如
,

《证据学 》一方

面赞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定义
: “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

都是证据
。 ” ② 另一

方面又说
: “

证据是以能够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为 内容
,

而以人 们的陈述或以各种物的特

征
、

位置等为其表现形式
。 ” ⑧不难看出

,

这两种说法 自相矛盾
。

既然证据是一种能表明案件事

实 内容的一定形式的东西
,

那它就不是客观事实本身了
。

人的陈述这种言词证据
,

尽管它具有

案件事实的内容
,

但毕竟不是案件事实的本身
.

案件证据的客观性
,

包含着案件证据与案件事实相联系的客观内容
。

因为案件证据所表现

的事实
,

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
,

这就决定了案件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具有客观性
。

如果证

据不与案件客观事实相联系
,

它就不能成为案件的证据
,

证据也不会有案件客观事实的性质
。

案件证据的客观性
,

必须有案件证据与案件客观事实相联系的客观性内容
,

否则
,

便不能阐明

案件证据客观性的全部内容
;
同样

,

案件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必须是客观的联系
,

否则就不

能认识案件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客观性质
。

所以
,

案件证据相关性被包含在案件证据的客观

性之中
,

无需把案件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联作为案件证据的单独的一个属性
。

2
.

案件证据的法律性

案件证据的法律性
,

是指案件证据具有法律事实的性质
。

所谓法律事实
,

是指被办案人员

依据法律认识了的案件事实
。

案件事实
,

在未经办案人员认识以前
,

是一种客观事实
,

一旦被认

识了
,

就不是纯客观事实
。

所谓纯客观事实
,

是指不包含人的认识因素的客观事实
。

比如在人

类未发明放电管
、

探侧器和高能加速器等现代先进科学仪器之前
,

尚未被认识的自然界普遍存

在的电子
、

质子
、

中子
、

介子
、

中微子等物质粒子
,

就是纯客观事实
。

但是
,

一旦它们被科学人员

认识以后
,

就不是纯客观事实
,

而是变为科学事实了
。

案件客观事实
,

被办案人员认识之后
,

就

变为法律事实
。

法律事实包含了人的认识因素
,

凝结了办案人员认识案件事实的思维活动的结

晶
,

由案件事实转变为法律事实
,

进而形成为案件证据
。

案件证据的法律性
,

主要是指案件证据

的法律事实的性质
,

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办案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
,

因为办案人员

认识案件事实的理性思维活动
,

已经远远不是按法律程序办事所能包括的范围了
。

当然
,

案件

证据的法律性
,

也包括办案人员依照法律程序办事的内容
,

但是法律规定的程序是为认识案件

事实服务的
,

即为办案人员把案件转为法律事实服务的
。

办案人员经过理性思维活动
,

使案件

事实变为法律事实
,

才能形成案件证据
。

马克思指出
: “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
:

对于事物
、

现实
、

感性
,

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

而

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

当作实践去理解
,

不是从主观方面的理解
。 ” ③ 对于作为证明案件

真实情况的案件事实的理解
,

应该从办案人员的实践活动去理解
,

从其主观方面去理解
,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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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案件
,

!“ 灾作 为证明案们 俘实情况 .)jl 起的 咚 (匕案件 事实之所以形成 为案件证据
,

就在 于

它已被认协(
’

变为汰于杜
’

1“ 少二一fl r !几仃1.1 f)l l一丫J .

话格
,

!亡i一f: 明案件 成, 于悄况的材料 一 n了不是原来的纯客

现
’

l不实
,

3
.

案件证据的科
”
护尹1三

案件证据的科学性
.

姑指案件证据只有科学 卞实的性质
.

即案件证据的形成运用了科学技

术知识
。

所渭科学 事实
,

是指被科学人员认识成 为理性化 厂的事实
。

科学 事实
,

不仅具有客观

, 实的性质
,

而 11有揭示客观率
`

实的理性的特点
。

要使案件 事实转变为法律事实
,

形成为案件

证据
,

必须借助于科学技术知识
。

办案人员认识案件 事实
,

首先必须认识案件事实的性质和特

点
,

也就是使案件事实变 为科学事实
。

否则
,

对案件 , 【实认识不清楚
,

就无法认识它与案件之间

的联系
。

只有运用科学知识认识 r 案件 事实
.

使之变为法律事实才能形成 为案件证据
。

下面发

生在美国的 一
个事例

,

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

据报刊载
,

1 99 1 年 7 月的一天
,

美国德克萨期州

誉察局在一次缉拿毒犯的行动中
,

僻察搜查 一个毒果的住所时
,

发现 了一套正在运转的计算

机
,

旁边陈放
一

堆贮存着贩毒集团成员名单和活动网络的塑料软磁盘
。

凭这些事实可以将这个

贩毒集团全部捕获
。

但是
,

在场的瞥察不傲计算机技术
,

无法把贮存在计算机内的信息提取出

来
。

带员就把计算机和软盘一起取走
,

搬到苦车里
,

与车上的无线电通 讯设备放在一起运往警

察局
。

在途中
,

替员通过车上的无线电通讯设 备向僻察局报告了这个喜讯
。

回到瞥察局后
,

替

察很快地将计算机接上电源
,

但摆弄了计算机半天
,

却一无所获
。

后来
,

请来 了计算机专家
,

也

无济于事
。

因为在搬运途中
,

计算机和贮存数据的磁盘同无线 电通讯设备放在一块
,

受到磁场

的干扰
,

再加上不懂计算机技术的替察乱按操作键盘
,

使贮存的信息大部分被消掉
。

本来
,

计算

机内贮存的信息这一事实是可以形成为证据的
,

但是由于替察没有这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
,

未

能把这些信息和数据形成 为证据
。

一旦运用科学技术知识把这些信息和数据形成为案件证据
,

案件证据的科学性就表现 出来了
。

许多案件事实
,

必须使之成为科学事实
,

才能形成为案件证

据
。

如犯罪现场上
,

犯罪人带来的外面尘土和杂物
,

金属屑末
,

爆炸残留物
,

等等
,

要认识它们必

须运用科学技术知识
。

就是言词材料
,

要辨别陈述或供述的事实的真伪
,

也离不开运用科学技

术知识
。

由此可见
,

案件证据的科学性是一个重要的属性
。

案件证据的科学性
,

保障了案件证

据证明的真实可靠
,

因此
,

它是案件证据的不可缺少的属性
。

以往的关于案件证据的教科书和

著作
,

只讲证据的客观性
、

相关性和合法性
,

从未讲证据的科学性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

当

然
,

科学事实和法律事实
,

都必须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
,

没有客观事实
,

也就不会转变科学事实

和法律事实
,

不认识或忽视这个前提
,

就会滑到主观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
。

(二 )案件证据的整体性
、

层次性和非线性

案件证据是一个个的
,

同时它们又组合在一起
。

按其结构特点来说
,

具有整体性
、

层次性和

非线性
,

三者缺一不可
。

l
,

案件证据的整体性

案件发生和变化的全过程是一个整体
,

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
,

也就必须 由表明案

件发生和变化全过程的证据组成
,

因而
,

案件证据具有整体性
。

同时
,

案件发生和变化情况是由

多方面的和多种的事实组成的
,

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 系
,

形成一个案件
,

而表明案件各方面和

各种事实的证据
,

也就构成一个案件的证据整体
,

所以案件证据具有整体性
。

每一个具体的案件证据
,

都必须与案件证据的整体相一致
,

才能起到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作用
,

成为案件的证据
,

所以
,

每一个案件证据都是与案件证据的整体相联系的
。

同时
,

案件的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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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方面或某个证据
,

只反映案件的某一侧面或某一个事实
,

而不是案件的全部
,

因此
,

不能夸

大某一方面或某一个案件证据
,

任何夸大某一方面或某一个证据都是错误的
。

案件发生的时间

证据是重要的
,

但若缺少与其他方面证据的联系和一致
,

仅仅抓住时间证据并加以夸大是不全

面的 ; 案件发生的物的条件证据是重要的
,

但是与其他方面证据联系很少或不一致
,

仅仅抓住

物的案件证据并加以夸大也是片面的
。

由此可见
,

案件证据的整体性
,

不仅指案件的各方面和

各种证据组成一个证据体系的整体性
,

而且还指每一个案件证据与案件证据整体相一致的整

体性
。

案件证据的整体性是一个重要的属性
,

把握住它就能防止认识案件的片面性
,

正确认识

案件
。

2
.

案件证据的层次性

案件的各种证据
,

它们各自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的程度与案件本质内容的多少是不同的
,

因

而形成案件证据的层次性
。

在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的程度上
,

有的证据深一些
,

有的则浅一些
。

在

反映案件本质内容方面
,

有的证据反映案件的现象
,

有的证据反映案件本质
;
有的证据反映案

件本质内容多一些
,

有的则少一些 ;有的证据正面地反映案件本质内容
,

有的证据则反面地反

映案件本质内容
。

以犯罪案件为例
,

反映案件本质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
。

反映案件初级本质的

证据
,

是指表明犯罪案件性质的证据
,

即关于犯罪行为和犯罪行为侵害对象等方面证据
,

如用

刀杀害被害人的伤痕和致命刀痕等 ; 反映案件二级本质的证据
,

是指表明什么样人或哪一类人

实施犯罪的证据
,

即犯罪行为的实施特点
、

犯罪工具哪一类人有和犯罪技能哪一类人具备等
,

这类证据表明了实施犯罪的人的范围
,

比初级本质的案件证据探了一层; 反映案件三级本质的

证据
,

是指表明哪一个人实施犯罪的证据
,

即关于犯罪人的个性和特定条件等
,

这类证据表明

了哪一个犯罪人的证据
,

比二级本质的案件证据又深了一层
.

列宁措出
` “ 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

质
,

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本质
,

这样不断地加深
,

以至无穷
。 ” ①

案件证据的层次性
,

与案件发生和变化有一个逐渐显露本质的过程分不开
,

在表现案件本

质的事实未充分显露以前
,

人们难以发现表明案件的深层次本质的事实
,

也就找不到相应的证

据
。

所以
,

案件证据的层次性也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
。

同时
,

人们对案件的认识是有层次的
,

并

非在一个层次上就可以认识案件本质的
。

必须根据表明案件本质的事实的逐渐暴露
,

及时地不

断地认识案件本质
。

否则
,

就会使表现案件本质的事实流失掉
,

形成不了案件证据
,

就象美国德

克萨斯州替察失掉计算机贮存的信息那样
,

无法取得表明案件本质的证据
。

案件证据的层次性

是一个重要属性
,

把握住它就能够及时地不断地认识案件本质
,

取得表明案件本质的证据
。

3
.

案件证据的非线性

案件是一个多结构
、

多成因和多成分的复杂系统
.

案件中的人
、

行为
、

事
、

物
、

时间和空间等

方面的事实和因素
,

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
,

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网络
。

这种网

络联系是非线性的
,

而不是线性的
。

所谓线性的联系
,

是指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等比

变化或近似等比变化的关系
.

如在弹性限度内
,

固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的形变
,

跟它所受外力

成正比
,

外力与形变是等比关系
。

这种等比关系表现在直角坐标系里的函数图象是一条直线
,

所以称为直线性的
,

简称线性
。

所谓非线性
,

是指事物变量之间不成为等比关系
,

而是非等比关

系
。

这种非等比关系表现在直角坐标系里的函数图象是曲线
,

而不是一条直线
,

称为非直线的
,

简称非线性
。

案件诸多方面的事实和因素之间关系
,

是纵横交错的非等比的关系
,

是非线性的
,

① 《列宁全集》第 28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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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楚
·

条八线的联 系
.

以犯哪案件 为例
.

犯节人 ’J 受害人之户 j l的联 系
,

必然 .4I
·

定的 事和物

发怡仁联系
,

r内万卜1
.

与, l寸lb J和空 lb J相联 系
.

犯哪人实施犯 乖
,

必然受外是窝 人及其他人
、

事
、

物
、

时间

和空间等因素制约
,

这就不是
·

种简 单的琴比关系
,

而楚纵核 交义的 非等比关系
。

案件请方面

的事实和因家的网络联系的
一

l卜线性
,

决定 r 案件证据的 11范线性
。

案件证据的非线性
,

是指案件

证据之间的相 互交又和错综复杂的因 果网络联系
.

案件证据的因 果网络
,

除了 上述的人
、

行为
、

事
、

物
、

时间和空间等方面证据的交错联系外
,

还包括
:

仁要证据和非 主要证据之 间的交叉联

系
.

不同层次的证据之间的交又联系
、

各种原因和结果的证据之间的交叉联系
,

等等
.

传统的证据观点把案件证据之间联 系看作是一条因果锁链联系
,

其中的环节环环相扣
。

在

这条线性的锁链 上
,

只有平行的彼此联结的两个环节发生擞的联系
,

而隔离开的环节则不发生

横的联系
,

更谈不 七纵的和交叉的联系 了
。

这样
,

就把案件诸多事实和因素的纵横交错因果网

络联系抹煞了
,

与客观存在着的案件各方面事实的相互交又关系相违背
,

显然是不科学的
.

案

件中的人
、

行为
、

事
、

物
、

时间和空间等方面证据
,

是纵横交错的网络联 系
,

而不是一条线的杭链

式的平行联系
。

就以确定犯罪人的证据来讲
,

便是网络式的与犯罪人发生关系
.

犯罪时间的证

据
,

犯罪现场的空间的证据
、

犯罪工具的证据
、

犯罪行为动作的证据
、

犯罪侵害对象的证据
、

犯

罪人遗留痕迹和遗留物的证据
、

目击人的证据
,

等等
,

都是纵横交叉地和犯罪人发生联系
,

从而

确定犯罪人
。

案件证据的非线性是一个重要的属性
,

把握住它就能运用非线性思维
,

多方面多

角度地认识案件诸方面事实和 因素之间的交又
、

往复和多因果的联 系
,

科学地揭示案件的本

质
。

三
、

关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划分

案件的直接证据
,

是指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证据就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

如犯罪现场

上的犯罪人手指印
、

脚印
,

可以直接证明犯罪人到过现场
,

而不需要别的中间环节证据去证明
。

直接证据具有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品格
,

它明确地证明案件某事实
。

每一个直接证据都直接证

明案件的具体事实
,

各方面的直接证据各自直接证明案件的各方面事实
,

案件的一系列直接证

据形成证据体系共同证明案件的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
。

案件客观事实
,

主要的是由一系列的直

接证据证明的
。

案件的间接证据
,

是指需要经过中间环节证据才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

如犯罪现场上

的犯罪人的遗留物
,

要证明它是犯罪人的
,

就必须有证明其属于犯罪人的证据
。

现场上半截的

衣服钮扣
,

需要有犯罪人衣服上失掉半截钮扣的证据
,

才可以证明现场上的半截衣服钮扣是犯

罪人的
。

前者是间接证据
,

后者是辅助证据
。

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

必须借助辅助

证据共同证明案件事实
。

但是
,

间接证据和辅助证据结合起来能够起着证明的作用
。

如现场上

半截衣服钮扣和辅助证据结合可以证明犯罪人到过现场
。

划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依据
,

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联系的性质
,

证据与案件事实的

联系是直接的
,

是直接证据
,
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间接的

,

是间接证据
。

因此
,

划分的标准

在于是否直接联系
。

这个标准是 由案件客观情况决定的
.

案件的各种具体事实
,

有的以直接的

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
,

就应当运用直接证据形式证明它
;
有的不以直接的 明确的形式表现出

来
,

便运用间接证据证明它
。

所以
,

以证据与案件事实是否直接联系划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

但是
,

传统的证据观点划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标准
,

是
“

直接
”
加

“
主要事实

”

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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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

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

叫做直接证据
。 ” ① 并认为

,

刑事案件的直接证据

是指
“
刑事被告人对自己是杏犯罪的供述或辩解

,

被害人关于犯罪分子对他进行侵害的陈述
”

和 目击者关于犯罪人实旋犯罪行为的陈述
. 。 简言之

,

他们所说的直接证据
,

就是关于犯罪人

实施犯罪的供述
、

辩解和陈述
。

很明显
,

这是脱离案件客观实际的
,

不科学的
。

第一
,

划分直接

证据和间接证据
,

只能根据证据与案件事实是否直接联系的标准
,

不应以证明是否主要事实为

标准
,

把
“
直接

”
和

“
主要事实

.

混在一起作为标准划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

就划分不正确
。

如

果说
“

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

叫做直接证据
” ,

那么
,

能直接证明非主要事实的证

据
,

又叫什么证据呢? 若按他们的标准
,

就不是直接证据
。

可是
,

能直接证明案件非主要事实的

直接证据确实存在
,

这种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直接的
,

为什么不是直接证据呢 ? 把
“
直接

”

和
“

主要事实
”
混在一起给直接证据下定义

,

是犯了逻辑上混乱的错误
。

第二
,

把直接证据限定

在关于犯罪人实施犯罪的供述
、

辩解和陈述
,

就排斥和否认案件的其他直接证据
。

犯罪人实施

犯罪行为的证据
,

包括犯罪行为
、

犯罪工具和手段
、

侵害对象
、

行为动作与客体接触所发生的物

质转换等
。

其中的犯罪工具
、

侵害对象和客体的转换物质等
,

会以实体或实体物质成分遗存下

来
,

它们都是直接证明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证据
。

如在杀人犯罪现场上
,

有一把在刀面

上沾着受害人血液和在刀把上留下犯罪人的手指印和血液的刀
,

这是直接证明犯罪人实施杀

人犯罪的直接证据
。

可是
,

传统的直接证据观点却认为这把刀不是直接证据
,

这显然是不对的
。

第三
,

认为只有关于犯罪人实施犯罪的陈述
、

辩解和陈述才是直接证据
,

是夸大了言词证据的

作用
。

他们说
: “

直接证据是指能够直接地单独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 ” ③ 而这种直接证

据又是指关于实施犯罪行为的陈述
、

辩解和供述
。

于是
,

就把这种言词证据夸大到能够单独地

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

实际并非如此
,

由于言词证据容易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

其客观性不

如实体证据
。

目前没有先进科学仪器能测定 目击人大脑皮质是否留下外界作用的印迹
,

必须经

过物质形态等证据去核实人的证言
,

所以
,

人的陈述不可能直接地单独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

我国传统的证据观点
,

与前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的观点相同
。

维氏认为
,

凡直接证明案件

主要事实的证据叫直接证据
;
凡需要和其他证据相结合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

叫间接证

据
。

维氏还认为
,

直接证据是指被害人和 目击者关于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陈述
,

以及被告人关

于实施犯罪的供述
。

而维氏的观点
,

又与英美国家证据理论相似
。

英美证据理论认为
,

证明
“

争

议事实
”
的人的陈述证据

,

叫直接证据
。

他们所说的
“

争议事实
” ,

指是否由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

为
。

这与维氏说的
“

案件主要事实
”

内容相同
,

仅名词各异
。

英美证据理论把证明
“

争议事实
”

的

物质形态证据叫
“
情况证据

” ,

如证明被告人买过枪
、

枪上有被告人指印
,

击毙人子弹是从这支

枪射出去等证据
。

也与维氏的
“
间接证据

”
内容相同

,

只不过名词不同
。

从根本上说
,

传统的证

据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
:

以人陈述的关于实施犯罪行为 的证言为标准来划分直接证据和间接

证据
,

过分强调关于实施犯罪行为的证言作用
。

在他们看来
,

只有人能看见犯罪人实施犯罪行

为
,

所以关于实施犯罪行为的陈述才是直接证据
,

其余的都是间接证据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除了

关于实施犯罪行为的证言外
,

一些物质形态的证据也能直接证明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
,

因此
,

传统的直接证据观点是不科学的
。

① ② (证据学 》第 108 页
.

③ 《刑事证据 , 第 9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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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认识和运用案件证据的出发点

揭
, J几案件客现实际情况

.

这楚认识和运用案件证扮的出发点
。

案件 发生以后
,

必须发现和

搜集能够 表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
,

才能揭示案件客说实际情况
。

如果证据不能表明案件宾实

情况
,

就不是案件的证据
,

也就不豁 要收集它
。

所 以
,

从翔示案件真实情况的要求出发
,

不箱要

收集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
。

似是
,

传统的证据观点主张收集被告人的 无罪证据
。

这种观点在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所反映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32 条规定
: “

审判人员
、

检察人员
、

侦查人员必须

依照法定程序
,

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
、

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 ”

既然无罪证据

不能表明案件发生和变化的事实情况
,

那为什么要收集它呢 ? 很明显
,

这不是从案件证据翔示

案件真实情况出发的
,

而是从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出发的
.

于是
,

传统证据理论出现了自相

矛盾
,

他们一方面认为证据是证明案件宾实情况的事实
,

另一方面主张收集被告人的无罪证

据
。

明明知道无罪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情况
,

却要收集它
,

岂不与他们认为证据是证明案件

真实情况的观点相矛盾吗 ? 这种自相矛盾攀露了他们从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出发去认识案

件证据是不科学的
。

客观地说
,

认识和运用案件证据
,

是以案件事实为出发点
,

还是以被告人为

出发点
,

这是不同的
。

前者强调揭示案件真实情况
,

后者注重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
。

相比之

下
,

以揭示案件真实情况为出发点认识案件证据比较科学和比较全面
。

因为它是把案件中的

人
、

行为
、

事
、

物
、

时间和空间综合起来全面认识案件真实情况
,

将犯罪人纳入整 个案件事实中

去认识和认定
,

使认识犯罪 人与认识案件统一起来
,

而不是使认识犯罪人游离于认识案件之

外
,

这样
,

就能够揭示案件真实情况
。

正是基于此点
,

我们把表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
,

叫案件

证据
,

而不叫诉讼证据
。

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为出发点认识证据
,

虽然其中认识被告人的

有罪证据与证明案件事实有联系
,

而认识被告人的无罪证据则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

故对于

认识案件没有什么意义
。

因为证明 了被告人无罪
,

但案件真实情况却揭示不了
,

已经发生的案

件无法认识和解决
。

而以揭示案件真实情况为出发点认识案件证据
,

就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出

现
。

凡是表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就收集
,

反之则不收集
,

也就不会牵连到无罪的被告人
。

因此
,

以

揭示案件真实情况为出发点
,

认识和运用案件证据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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